
立法會 CB(1)2647/10-11(02)號文件  
 

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 
 

離島渡輪服務  
 

目的  
 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議 員 匯 報 政 府 為 渡 輪 營 辦 商 提 供 的

協助措施，以及落實協助措施的進展。  
 
 
為渡輪服務提供的協助措施  
 
2 .  為提高渡輪服務的長遠財務可行性，政府一直採取

多項措施，幫助營辦商減低營運成本及增加非票務收入：  
 
(a )   接手負責碼頭的維修工作；  
 
(b)   豁免燃油稅；  
 
(c )   按照「長者票價優惠計劃」，向營辦商發還碼頭租      

  金和豁免有關渡輪服務的船隻牌照費；  
 

(d)  容許渡輪服務營辦商分租碼頭部分範圍作商業用

 途，以增加非票務收入，補貼渡輪服務的營運；

 及  
 
(e )   簡化分租審批程序，以助營辦商加快賺  取非  

  票務收入。  
 
 
3.   2008年 5月，政府表示會檢討離島渡輪服務，以期提

高這項服務長遠的財務可行性，及維持票價穩定。有關檢

討已於 2010年中完成，政府在檢討期間聽取了立法會交通

事務委員會  、離島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、各有關的鄉

事委員會及公眾人士的意見。政府在檢討中提出為六條主

要離島渡輪航線 (包括「中環 -長洲」、「坪洲 -梅窩 -芝麻灣 -
長洲」橫水渡、「中環 -梅窩」、「中環 -坪洲」、「中環 -榕樹灣」

及「中環 -索罟灣」航線 )，在 2011-2014年三年新牌照有效

期內提供以下協助措施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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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 )   將 2008-2011年 期 間 為 四 條 主 要 離 島 渡 輪 航 線 提

供 的 特 別 協 助 措 施 擴 展 至 六 條 主 要 離 島 渡 輪 航

線，有關措施的詳情列於附件；及  
 
(b)  向六條主要航線的營辦商以實報實銷形式，發還

他們已支付的船隻維修保養開支，以降低需要加

價的幅度。  
 
 
4 .   我們已就離島渡輪服務檢討的結果，於 2010年 4月及 8
月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匯報。  
 
 
落實協助措施  
 
5 .   為了推行上述措施，政府於 2010年 11月向立法會財務

委員會申請撥款約 1億 2,000萬元，並獲得支持。為選取合適

的渡輪營辦商在上述六條主要離島渡輪航線牌照屆滿時繼

續提供服務及落實新措施，運輸署隨即在 2010年 12月進行

招標，並於 2011年 3月 25日公布了招標結果。根據《渡輪服

務 條 例 》， 運 輸 署 署 長 把 六 條 航 線 的 牌 照 批 予 下 表 各 投 標

者，各牌照的有效期為三年：  
 

航線  獲批予牌照的投標者  
「中環  -  長洲」  
「橫水渡」  
「中環  -  梅窩」  

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司  

「中環  -  坪洲」  港九小輪有限公司 1 

「中環  -  榕樹灣」  I s lands  Ferry  Company Limi ted  1  
「中環  -  索罟灣」  城永有限公司 1  
 
 
6 .   根據《渡輪服務條例》的規定，運輸署就新牌照下各

航線的收費於同日刊登憲報。「中環  -  梅窩」航線的新收

費已於 2011年 4月 1日起生效，而另外五條航線的新收費則由

2011年 7月 1日起生效。 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港 九 小 輪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的 附 屬 公 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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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 除上述措施外，政府現正積極研究再次推出「離島遊」

計劃，提供船費資助，以鼓勵學校、非政府組織，以及社

區和地區團體等機構，舉辦到離島的活動，以加強地區經

濟活動。  
 
 
 
 
 
 
 
 
運輸及房屋局  
2011 年 7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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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 

在 2011-2014 年牌照有效期內  
為 6 條主要離島渡輪航線提供的特別協助措施  

 
 

政府為 6 條主要離島渡輪航線在牌照的 3 年有效期內 (「中

環 –梅窩」航線的牌照有效期為 2011 年 4 月 1 日至 2014 年

3 月 31 日；而「中環  -  長洲」、「坪洲 -梅窩 -芝麻灣 -長洲」

橫水渡、「中環 –坪洲」、「中環 –榕樹灣」和「中環 –索罟灣」

航線的牌照有效期為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)，
向渡輪營辦商提供以下特別協助措施：  
 
(a )  豁免船隻檢驗年費和私人繫泊設備收費；  

 
(b)  發還碼頭水費；  

 
(c )  發還碼頭清潔費和電費，但不得超過運輸署署長所訂

之上限；  以及  
 

(d)  扣除根據既定安排發還碼頭租金和豁免船隻牌照費的

款額後，向營辦商發還因提供長者票價優惠而少收的

收入，但不得超過運輸署署長所訂之上限。  
 
 
 


